
2024.1 创新政策与管理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0 引言

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

的变革，颠覆性技术创新已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引

擎”，发展颠覆性技术是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的关

键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应“突出颠覆性技术创

新，…，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经过四十

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经济与社会的长足进

步。与之相伴，技术创新管理实践也经历了从模仿

与跟随到自主与整合，再到颠覆与引领的范式迭

代。面对高度复杂化与不确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

探索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整合框架，洞悉颠覆性技术创

新的性质与规律，系统化阐释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

实践探索、理论贡献与时代约束，是回首来路、把握当

下、放眼未来的重要一环，更是助力我国以发展颠覆

性技术为依托实现系统性超越的重要理论探索。

长期以来，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面临三大

挑战：其一，是理论边界不清晰，核心概念存在模糊性。

现有研究关于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logy) [1]、
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2- 3]、激进性创新

(radical innovation)[4-5]、突破性创新(breakthrough inno⁃
vation)[6-7]、离群创新(outlier innovation)[8]、非连续性创

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9-10]等范式的研究存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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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度的边界重叠，致使后续研究无法对理论内涵、

概念定义与边界进行清晰界定，相近概念混用或滥

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二，是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

架。现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尚不完善，有

关其维度、性质与规律的讨论缺乏系统性与整合性，

致使有关如何界定、实现与管理颠覆性技术的讨论

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对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应该研究

哪些核心问题亦未形成共识。其三，对理论与实践

未来发展缺乏较清晰的认识。现有研究关于颠覆性

技术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缺乏对于国

际竞争、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大趋势的整体把握，导

致研究者对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与方法的未来发

展缺乏系统构建，进而使得研究对于颠覆性技术的

产生与影响的探索产生“泛化”的不利趋势。

为回应上述需求与挑战，研究基于创新理论演

化视角，以技术的颠覆性为切入点，回溯颠覆性技术

创新的理论源起、发展脉络与迭代演化，构建涵盖颠

覆性技术创新的关键特征与核心规律的整合框架，

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供理

论依据与分析工具，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范式的

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

1 理论源起：技术视角下的创新范式演化综述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11]，技
术创新是对现有 (以及全新)科技元素的创造性重

构[12]。颠覆性技术是指通过难以预测的方式替代现

有主导性技术的革命性技术[1]，其可以助力后发者赶

超领先者[2]，并以非均衡方式实现技术“域”与经济结

构的“颠覆性改变(disruptive change)”[13]，进而重塑企业

竞争优势与产业格局[14]，甚至再造一个产业。颠覆性

技术创新(disruptive technovation)则专注于讨论颠覆性

技术的涌现规律与重要性质。因此，对颠覆性技术创新

的研究，本质上是讨论技术变革(technology change)在组

织及产业场域中“涌现”(emerging)的性质与规律[14-15]。

为进一步明确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与边

界，需回溯其理论源起并与典型相关范式进行对比

(见表 1)。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表1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源流

理论范式

激进性创新
(Radical Innovation)

与渐进性创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

架构创新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与模块创新
(Modular Innovation)

能力破坏型
(Competency-destroying)

与能力加强型
(Competency-enhancing)

创新

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logy)

与维持性技术
(Sustaining Technology)

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突破性创新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核心定义及观点

激进性创新是与现有实践相异的高风险技术的采
纳与运用过程；渐进性创新是对现有技术实践的
延续与改进

激进性创新是对“包含很高比例新知识的技术”的
采纳与运用；渐进性创新是对包含新知识比例较
低的技术的采纳与运用

架构创新是指不改变构成组件而改变其构成方式
的产品或技术创新过程；模块创新则仅改变模块
性能而不改变组件间的构成方式

技术发展与变革是塑造与重塑企业竞争环境的关
键性因素，“主流设计”的形成与消亡是能力破坏
型技术变革的产物，在位领先企业依靠能力加强
型技术变革来保持竞争优势，新进入者通过能力
破坏型技术变革来替代在位者的竞争优势

颠覆性技术是指优于当前主导技术，并与之存在
原理性根本差别的全新技术；维持性技术是指与
主导性技术无原理性根本差别的改进性技术

颠覆性创新是指新入企业以技术为依托，通过低
端市场战略或开拓新市场的模式，完成对在位企
业的部分(或完全)替代的竞争性博弈过程

突破性创新是指那些实现与本领域其他创新在来
源(source)与组合方式(recombination)上存在根本差
异并影响领域技术轨迹发展的创新

前因性要素

企业战略(独有/惯
常)组织结构安排

广泛性知识深度

组织结构与信息
处理过程

竞争环境的变革

企业能力

技术、商业模式

技术搜索、组织革新

研究视角

从风险角度

从知识角度

从知识与组织
学习角度

从组织与环境
关系角度

从技术角度

从商业模式与
企业竞争角度

从技术新颖性
与影响力角度

代表性来源

Ettlie等，1984

Dewar &
Dutton，1986

Henderson &
Clark，1990

Tushman &
Anderson，1986
Anderson &
Tushman，1990

Bower &
Christensen，1995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
Raynor，2003
Srivastava &
Gnyawali，2011；
Byun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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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11]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原始概念。后续者基于此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范式，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包括：激

进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与渐进性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4-5]；能力破坏型(competency-destroying)创
新与能力加强型(competency-enhancing)创新[15-16]；模

块创新 (modular innovation)与架构创新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14]；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与
维持性创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 [2- 3]；突破性创新

(breakthrough innovation)[6-7]。
(1)激进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Ettlie等[5]在

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模型化了激进性创新

(radical innovation)与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
tion)的范式分类并检验了其先决变量。突破性技术

被认为是指那些对于采纳组织是全新的技术，这些

技术是与现有实践相背离且高风险的。在“战略—

结构”框架下，独有性战略(unique strategy)与全新的

结构化安排是创新主体进行激进性创新的关键，而

市场导向性战略(marketing oriented strategy)与惯常

性组织结构是渐进性创新的前因性变量。Dewar与
Dutton[4]从知识视角将突破性技术定义为包含高比例

新知识的技术过程与产出，并通过实证方式验证了

广泛知识深度(extensive knowledge depth)②是企业进

行激进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关键。Henderson与

Clark[14]基于传统激进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分类的

不完备性，提出了架构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与模块创新(modular innovation)的全新分类维度，认

为应当区分构成产品的组件(components)与组件集成

为系统(system)③的方式——架构(architectural)。在不

改变组件的情况下，依靠产品架构的更迭同样可以

起到重塑企业竞争环境乃至产业格局的作用。本质

上讲，产品架构是企业知识的一种映射，这种企业知

识是内嵌于组织结构与信息处理流程(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dure)之中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结构刚

性与惯性，这使得企业很难意识到并自主纠正现有

架构，从而极易受到竞争者架构创新的冲击。因此，

可依据是否产生全新的组件与架构，将创新范式分

为四类(见图 1)：架构创新(有结构创新但无组件创

新)、模块创新(有组件创新但无结构创新)、激进性创

新(有结构创新且有组件创新)、渐进性创新(无结构

创新且无组件创新)。激进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与
四种创新范式分类的提出为在竞争环境下讨论技术

变革与企业战略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2)能力破坏型创新(Competency-destroying Inno⁃
vation)。Tushman与Anderson[15]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角度[17]讨论组织的技术变革，基于组织适应(organiza⁃
tional adaptation)视角，通过对小型计算机、水泥与航空

产业的纵向研究，发现技术变革(technological change)
是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关键因素，并借由选择机

制[18]塑造适应性的组织模式[19]。技术变革的路径用

图1 激进/渐进/架构/模块创新的边界
来源：Henderson与Clark，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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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④来描述，根据其作用效果

可分为能力破坏型(competency-destroying)与能力加

强型(competency-enhancing)两种，前者通过改变主

流设计(dominant design)[16]的方式破坏在位企业的竞

争优势，而后者通过对主流设计的改进来增强在位

企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的，Anderson与Tushman[16]

基于创新的周期性特征提出技术变革的进化模型

(evolutionary model)，认为主流设计的产生与迭代是

能力破坏型技术变革的产物。关于能力破坏型(与
能力加强型)技术变革的讨论将技术变革、竞争环

境与组织的能力相连接，可以被看作是激进性创

新(与渐进性创新)在组织能力视角上的一次重要

拓展。

(3)突破性创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 [6- 7]范式

主要从技术角度阐释创新的突破性以及对某领域技

术演化轨迹的影响。对突破性创新的认识主要有两

个角度：一是从技术新颖性角度看，突破性技术与激

进性(radical)及颠覆性(disruptive)技术相似，强调创

新产出在来源(source)与/或组合方式(recombination)
上与现有主导技术的根本性差异 [20]。因此，学界

在技术新颖性角度普遍对上述三种技术不做区分。

二是从创新影响力角度看，突破性创新强调新技术

对本领域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y)演化的影

响 [21]，这种影响多是基于创新产出本身的技术优越

性或成本优越性。因此，这种技术影响力往往可以

投射到市场场域中，形成所谓的市场导向的(market-
based)突破性创新[22]。

(4)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颠覆性技

术(disruptive technology)的概念由Bower和Christensen
于1995年首次提出，用来描述那些优于当前主导技术，

并与之存在原理性根本差别的全新技术，同时被提出

的对应性概念是维持性技术 (sustaining technology)。
在此基础上，Christensen[2]提出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理论范式，认为其是新入企业以“技

术”⑤为依托，通过低端市场战略或开拓新市场的模

式，完成对在位企业的部分(或完全)替代的竞争性博

弈过程。Christensen 与 Raynor[3]明确区分了“颠覆

性”(disruptive)与“突破性”(breakthrough)，回应了学

界将颠覆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混同[23]的误解。尽管

如此，颠覆性创新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同义反复

(tautological)的问题 [24]，缺乏对颠覆性技术的判断标

准 [25]与预测方法 [26]，无法构建有效的实证方法 [27]等。

也有批判观点认为，颠覆性创新过分强调商业模式

与进入战略而忽略了“技术”的重要作用，致使研究

走向愈发“泛化”的发展方向。

与本文研究议题相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其关注点

集中于技术的新颖性与优越性以及对于技术演化、

社会发展、国家战略乃至国际竞争的影响。颠覆性

技术创新作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抓手，与传统的突破性创新、激进性创

新以及市场导向下的颠覆性创新之间既存在着联

系又有所区别。具体在于：其一，强调技术“新颖

性”的要求。作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核心，创新产

出的新颖性是前提。与激进/突破性技术类似，颠覆

性技术创新强调由新的技术“组件”或采用新的“组

合方式”来实现新技术，从而与现有的主导性技术

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因此，从新颖性角度来看，技术

的颠覆性(disruptiveness)、激进性(radicalness)、突破性

(breakthrough)与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具有共享内

涵。其二，强调更综合的技术“优越性”与创新“外部

性”。与激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等范式相比，颠覆

性技术创新更强调多维度的创新影响力，其不仅包

含技术本身的质量或关注度，更涉及创新对领域技

术轨迹的影响，对产业变革的推动，以及对于社会转

型、国家发展、环境保护等“正外部性”效应的积极作

用。这使得其创新绩效突破传统的市场场域，进而

向社会场域中的利益相关者乃至非利益相关主体扩

散。其三，更关注颠覆性“技术”的相关特征与规

律。在 Christensen[2]提出的关注市场战略的颠覆性

创新(DI)范式基础上，颠覆性技术创新更关注兼具新

颖性与变革影响力的技术的获得(acquisition)、识别

(identification)、应用(adoption)与扩散(diffusion)。这使

得其更加专注于回应国际竞争新变局下的技术发展

变革，产业转型升级变革，国家创新发展变革乃至国

际竞争格局变革等议题，从而回归Schumpeter关于创

新发展经济学中“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11]
的概念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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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框架：内涵维度与研究体系

基于研究基础，颠覆性技术创新框架可以被概

念化为：

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涵盖技术的获得、识别、

采纳与扩散的研究体系，主要关注创新主体如何提

升颠覆性技术的搜索效率、识别成功率、应用(采纳)
效果以及扩散效能，以获得更好的创新表现与可持

续竞争优势。

构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整合性框架，所涉及的

核心议题有二：一是概念内涵维度。作为区别市场

导向的颠覆性创新的核心特征，颠覆性技术的内涵

维度是首先需要明确的研究议题，研究从三个主

要维度刻画颠覆性技术的综合内涵，并讨论不同

维度内涵的具体特征；二是研究议题体系。结合

现有研究发现，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框架与

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梳理与讨论，主要包括颠覆性技

术的涌现(emergence)、搜索(search)、识别(identify)、采
纳(adoption)与扩散(diffusion)。

2.1 颠覆性技术的内涵维度

颠覆性技术的内涵包含三个主要维度：技术新

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与技术外部性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
三个方面的特征共同构成了颠覆性技术的内涵与边

界，形成了三维的颠覆性技术内涵模型(见图2)。

(1)技术新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新

颖性”是颠覆性技术的前提性指标[28-29]，也就是“必要

条件”，其既是颠覆性技术区别于“主导性技术”的关

键，也是其与激进性技术、突破性技术、非连续性技

术以及离群技术(outlier technology)等的共享内涵。

新颖性强调技术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以体现

在技术的原理上[1]，也可以体现在构成要素上，更可

以体现在要素的组合方式上[4]。与之相对应的，研究

者在对颠覆性技术的新颖性进行测度的时候，多采

用新技术与主导技术之间的某种“距离”来实现 [8]。

具体例如：清洁能源之于化石能源技术、数码相机之

于胶片相机技术等，尽管新旧技术在实现特定目标

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二者所依赖的技术路线却大相

径庭。因此可以说，尽管新颖性并不必然带来颠覆

性，但缺少新颖性的技术是难以成为颠覆性技术的。

(2)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技术

“优越性”的概念来自熊彼特对于颠覆性创新特征的

讨论 [30]，其构成了颠覆性技术的另一个必要性条

件。仅仅与主导性技术有差异的新技术并不必然有

能力取代现有技术，技术迭代的根本动力仍是基于

优越性[31]。具体而言，技术优越性有两种：一种是功

能优越性(functional superiority)，即新技术在功能上

显著优于现有主导性技术。功能优越性可以助力新

技术采纳者提供比在位企业更优的产品或服务，从

图2 颠覆性技术的内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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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颠覆在位者或开辟新的市场[1]。功能优越性的典

型代表如：喷气式发动机之于螺旋桨发动机、数字

信号之于模拟信号等。另一种是成本优越性(cost
superiority)，即新技术在实现与主流技术相同或类似

功能时，其综合成本明显低于现有技术。成本优越

性可以使新技术更容易被企业采纳，也更利于企业

制定低端市场战略，从而帮助其依托成本优势在竞

争中颠覆行业在位者[2]。具体的例子如可循环航天

器技术、人工合成胰岛素技术。综上可知，颠覆性技

术的“优越性”体现在其可以实现更优秀的功能以

及/或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或类似)功能。

(3)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技术

“外部性”是助力颠覆性技术被采纳乃至扩散的重要

前因。所谓创新外部性 [32]是指技术(或产品)的应用

对除商业主体和用户之外的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或非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正”外部性的影响下，这些

第三方主体可能成为被动受益者或“免费搭车者”；

反之，在“负”外部性的影响下，第三方主体可能成为

无辜受害者或成本的被动承担者。从制度合法性角

度来看[33]，颠覆性技术应具备“正”的外部性，从而更

容易获得外部的合法性支持 [34]，进而有利于自身的

(被)采纳与扩散。反之，具有“负”外部性的技术即便

具有新颖性与优越性，也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与社

会的欢迎，从而难以大规模采纳与扩散。具体而言，

颠覆性技术的正外部性有四个维度：社会维度、环境

维度、伦理维度与国家发展维度。其中，社会维度指

新技术的采纳与扩散可以惠及民众，有利于提升社

会的整体福利水平；环境维度指新技术的采纳与扩

散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或环境危机的解决；伦理维度

指的是新技术的应用不应违反科学伦理；国家发展

维度的含义是颠覆性技术应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

求，助力国家转型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2.2 颠覆性技术创新框架体系

内涵分析只能从技术角度阐释颠覆性技术(dis⁃
ruptive technology)与其他诸如渐进性技术(incremental
technology)[4-5]、维持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y)[2]、连
续性技术 (continuous technology) [15- 16]之间的本质区

别，然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并非只由技术特征

决定。实际上，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技术研发

到技术市场化再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涉及科研主

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与政府主体的博弈与竞合。

与传统的颠覆性创新关注市场进入与开拓战略有所

区别，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从技术发展视角切入，

关注创新颠覆的过程中技术的获得(搜索与涌现)、识
别、采纳与扩散(见图3)。

(1)颠覆性技术的涌现规律。涌现性是获得颠覆

性技术的核心规律之一，它揭示了颠覆性技术极难

获得与预测的根本原因。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性特征

有三：其一，不确定性。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基于大量

技术要素的创新性组合[12，35]，其本质上是在讨论复杂

技术系统下的技术动态演化。因此，技术创新的产

出在其颠覆性维度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二，

去中心化。在高度复杂化且技术元素依存度较高的

创新系统中，颠覆性技术的分布是去中心化的[36-37]，

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并非存在于现有主导技术的周

围，而是以相对均匀的概率分布在整个复杂技术系

统之中。其三，非连续性。在复杂适技术系统中，技

术创新的演化是非线性与非连续的，非线性是指颠

图3 颠覆性技术创新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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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性技术并非沿着某个已知方向发展而来，而是以

非线性的未知路径替代现有技术，因此通过传统的

技术路线图的线性思维很难捕捉，非连续性是指技

术突破的涌现频度在时间维度上是非均匀的 [15]，难

以依某些固定的规划来执行[38]。

(2)颠覆性技术的搜索能力。根据涌现规律，在

高度复杂的技术系统中，颠覆性技术的发现是偶发

的、不确定的且高度依概率的，以往以获得确定性产

出为目的的搜索方式将不再适用。因此，颠覆性技

术的搜索战略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超越本地的跨

领域(cross-field)的搜索能力 [8]。经典假定认为创新

主体只能进行本地搜索(local searching)，而考虑到颠

覆性技术涌现的去中心化与高不确定性特征，更具

有“探索性”的搜索策略将成为必须 [39]。其二，处理

高度复杂环境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在高度

复杂的创新系统中，数颠覆性技术是非中心化散落

分布的，创新者的认知能力可以处理这种高相互

依赖所导致的复杂情景 [40]，并抓住那些大量存在但

不易被传统推演方式与本地搜索方式发现的创新

机会。其三，双元创新能力(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面向颠覆性技

术获得的不确定性、去中心化与非连续化特征，企业

需要开始探索性的技术搜索。然而，过度实施探索

性搜索可能会使企业暴露在无法预测的巨大风险

中，从而极易陷入“探索—失败—再探索”的所谓“失

败陷阱”[41]之中。因此，企业需要具备平衡探索式与

利用式技术搜索的双元创新能力。

(3)颠覆性技术的识别。在现有颠覆性技术创新

的研究中，技术“识别”无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42]。

对于企业而言，较早地识别出自己或竞争对手的潜

在颠覆性技术，将更容易实现自身的颠覆性战略目

标并有效防止自身“被颠覆”[43]。对于政策主体而

言，及时地识别出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将有利于相关

产业政策体系的制定、方向调整与完善，进而有助于

颠覆性技术的培育与国家创新转型发展。目前，颠

覆性技术的识别方法涵盖主观质性分析与客观定量

分析在内的多种类型：在(主观)定性分析方面，主流

研究以技术路线图分析、文本挖掘、德尔菲法、情景

分析、历史案例、扫描与情报分析等方法为主。主观

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借助专家与从业人员的长

期积累的知识来对技术发展轨迹进行预判，缺点是

颠覆性技术恰恰常出现在主流专家不易发觉的“边

缘地带”，这使得定性分析的准确性存在天然缺陷。

在(客观)定量分析方面，主流方法主要基于文献与专

利信息，包含对专利新颖性[8]、专利被引结构[44]等、专

利前沿性的测度，以及基于物种入侵模型 [42]等的技

术颠覆性测度。客观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主观

认知偏误的影响，而缺点在于难以将产业发展中一

些难以量化的实际情况以及尚未以数据形式呈现的

趋势识别出来，从而使得识别的实效性较差。从发

展的眼光来看，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研究愈发趋向于

综合与集成性方法的运用，基于新颖性、影响力等多

种维度的识别方法正在涌现。

(4)颠覆性技术的采纳与扩散。首先，颠覆性技

术“采纳”(应用)是企业应用颠覆性技术实施既有市

场进入或开拓新市场的过程[4]，也即传统颠覆性创新[2]

研究中讨论最集中的“创新颠覆”过程。依赖于颠覆

性技术的功能优越性(functional superiority)与成本优

越性(cost superiority)，企业可以采用“新市场颠覆”

(new-market disruptions)或“低端市场颠覆”(low-end
disruptions)战略来实施创新颠覆[2-3]。在所谓新市场

(也称“零消费”市场)战略下，产品(或服务)因技术赋

能而具有新颖性与优越性(亦可能具有成本优势)，从
而极易被消费者接受而开拓新市场。在低端市场战

略下，产品(或服务)因颠覆性技术的成本优越性而具

有价格优势，从而可以实现从低到高颠覆在位者的

目标。其次，颠覆性技术的“扩散”可以被认为是一

个技术推动下的产业升级过程。其中，常见的扩散

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颠覆在位者，使得既有市场中

的其他企业成为模仿者，从而实现技术的扩散。典

型的例子如特斯拉(Tesla)汽车，通过开放专利来提升

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实现了颠

覆性技术的扩散。然而，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较为少

见，大多是情况下持有颠覆性技术专利的企业往往

希望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而不愿开放专利来“主动”

使专利扩散。二是通过建立分拆企业(spin-offs)来实

现颠覆性技术的扩散，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种群生

态理论，新兴产业中颠覆性技术的所有者有动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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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扩散来提升整个产业中群的合法性与竞争力[18]；

另一方面，企业也有避免自身颠覆性技术被模仿以维

持竞争优势的动机。因此，为了平衡两种动机，企业

可通过建立分拆企业来实现可控的技术扩散。

3 发展前瞻：新发展格局与颠覆性技术创新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将迎来新

机遇、新约束与新挑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碰撞

将引发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从而影响整个技

术创新环境的规模与复杂性。尽管可能存在时域性

波动与区域性差异，但整体而言，受限于基础科学的

发展周期，整个人类社会创新系统的规模增速将进

一步收敛，而技术元素复杂将持续提升 [12]。这种趋

势所带来的冲击，对于不同创新主体都将产生深远

影响：第一，其将为潜在颠覆者带来机遇，创新系统

地形学特征的离散化趋势将为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创

造有利环境，潜在颠覆者可以在远离主导性技术领

域的场域搜索并获得足以颠覆领先者的技术，这为

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带来了机

遇，诸如量子卫星、特高压输电技术等技术，正是我

国在非传统性技术场域实现颠覆性突破的典范；第

二，其将为创新者带来约束，复杂性的提升将带来复

杂性灾难(complexity catastrophe)以及组合与认知耗

尽 (combinatorial & cognitive exhaustion) [35]，这将对包

含领先者与潜在颠覆者在内的所有创新主体带来约

束，颠覆性技术的获得越来越难以通过线性思维与

本地搜索来达成。此外，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领

先者可能会切断某些重要技术领域间的连接以阻止

潜在颠覆者的搜索行为，如发达国家对我国在高强

度碳纤维、微球技术、超精密抛光技术等“卡脖子”领

域实行技术封锁，以及近期实施的高端芯片“断供”

等行为，都旨在“脱耦合”(de-coupling)创新图景以限

制搜索；第三，其将为领先者带来挑战，技术系统复

杂性是一柄“双刃剑”，其不仅为我国追赶发达国家

提供了机遇，也为其他后发国家赶超我国提供了条

件。创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不能把握来之不

易的历史机遇期，实现整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颠覆，

则我国很有可能被其他后发国家赶超。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需要新

思路。在复杂性极高的技术系统中，任何基础性技

术元素的点状突破或者若干分离领域的创造性连

接，都有可能为整个系统带来极大的推动。从国家

整体层面来看，政策制定者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调

整来扩大创新系统的规模，并拓展搜索主体的来

源。首先，激励基础性科学研究将为我国的颠覆性

技术发展带来长期红利。国务院于2018年1月31日
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提出在科技与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

一些基本性科学问题或将迎来重大突破，而我国的

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强调应充分尊重科学

研究的“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

客观规律，强化基础研究并促进基础与应用研究的

融通发展，引领原创新基础科学成果的重大突破。

其次，鼓励“万众创新”将引导潜在主体参与更大规

模的技术搜索。国务院于 2018年 9月 26日发布《国

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

版的意见》，强调激发多元化主体的创新积极性，提

升支撑性平台的服务能力，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支持力度，培育“单项冠军”与“科技联合

体”。中小企业主体大量而广泛的搜索将推动颠覆

性技术涌现概率的进一步提升。最后，推动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与传统科技领域以及艺术、哲学、人文

等领域的广泛连接，将进一步拓展创新图景的整体

规模，或将极大地推动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国务院

于 2017年 7月 20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强调应推动人工智能新兴技术与数学、量子科

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基础学

科的交叉融合。在此基础上，可考虑进一步打破学

科与领域壁垒，建立多学科互联共通的柔性学科联

合体，推动对颠覆性技术更大范围的广泛搜索。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主体需要构建新思维。为

突破约束，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创新主体需要通过

跨领域整合思维来实现认知升级。在整合式创新

(holistic innovation)、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
tion)等范式的指引下，创新主体将以创新视野的拓

展推动组织结构、搜索模式、认知模式的全面升级，

在复杂性不断攀升的环境中发掘颠覆性技术。应当

认识到，传统静态环境下依赖企业资源获得李嘉图

租金 (ricardian rent)从而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

··10



2024.1 创新政策与管理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略或将遭遇巨大挑战，基于动态能力与创新基础观

(innovation based view，IBV)[45]的企业竞争战略将愈发

重要，持续创新能力将是新时代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的核心，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前因。与之相适

应，企业需不断调整其组织结构、制度设计、文化建

设、过程惯例。在实践中，诸如海尔的开放合作伙伴

生态系统(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HOPE)、
中车集团的“核”战略、徐工集团的双“核”驱动创新、

华为的有意义的创新等战略与组织变革，正是运用

组织结构的柔性化、资源与能力的整合化等方式，推

动创新搜索的离散化与自组织化，或实现创新视野

的认知升级，从而匹配复杂适应性系统中的颠覆性

技术分布，以提高颠覆性技术搜索的成功率。

新发展格局下，颠覆性技术已经成为企业乃至

国家获得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如何把握时代特征

与历史机遇，制定与调整创新政策，孕育革新创新思

维，进而发展迭代创新管理理论范式，已成为回首来

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课题。颠覆性技术如

同奔流大河中最激昂之浪花，神秘莫测而又奇异诡

谲令人神往，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的不断探索将

是中国范式走向全球化情境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

我国实现系统性创新超越的重要抓手。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在核心技术的三大维度中，颠覆性技术代表了科学技术的最

前沿。

②企业的广泛知识深度用技术专家的数量来衡量。

③创新产品被看作是众多组件通过某种架构集成而来的

系统。

④所谓技术的不连续性是指能够极大的推动产业的绩效

与价格边界变革的创新(Henderson & Clark，1990，p.9)。
⑤Christensen认为企业所依赖的“技术”是一个较为宽泛

的概念，其并不必须为突破性技术，也可包含架构创新的产品

或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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